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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对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

项说明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对航天工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航天发展”）2025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

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相关要求，现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的内容

致同签字注册会计师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以下事项：

1、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承诺及或有事项”之“2、或有事项”所述，就

业绩补偿义务人未能如期履行业绩补偿义务一事，航天发展子公司南京长峰已向

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案件南京长峰一审败诉后上诉，二审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

决并被发回重审。截至审计报告日，南京长峰能否获得业绩补偿以及具体业绩补

偿金额存在不确定性。2、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其他重要事项”之“1、重要

联营企业经营情况”所述，联营企业北京锐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安科

技”）出现流动性严重短缺，包括已到期未偿还的债务、银行账户被冻结及相关

诉讼，后续经营存在重大困难。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航天发展对联营企业

锐安科技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1,710.49 万元。公司已在财务报表

附注中对该事项的影响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正在积极采取相应措施。本强调事

项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理由和依据

上述强调事项段中涉及事项属于《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3 号——

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和其他事项段》中所规定的“如果认为有必要提醒

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已在财务报表中列报，且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对财务报表使用

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的事项”。根据职业判断，“业绩对赌诉讼的未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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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不确定性”“联营企业后续经营存在重大困难”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

报表至关重要，致同认为有必要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该事项。

三、公司采取的整改措施

致同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段中提及的事项，公司经营管理层高度重视，开展

系列工作进行整改完善，强化风险内控工作。

针对财务报表附注“十二、承诺及或有事项”之“2、或有事项”之“（1）

业绩承诺补偿纠纷”有关事项，一是全力处置业绩对赌补偿纠纷案件，根据案件

审理情况及进展，全面统筹案件审理，深入研判案件进展，制定完善诉讼策略；

二是针对二审发回重审情况，系统全面梳理对我方有利的事实和证据，进一步完

善代理意见；三是加强重点事项管控，公司成立风险化解专项工作组，完善具体

实施方案，健全协同工作机制；四是强化日常监督与专项治理相结合，直接监督

大额资金支付，规范财务基础和“三重一大”决策；五是不断完善内控机制，深

入开展规章制度梳理、清理工作，子公司参照制定本单位规章制度，完善子公司

规章制度体系架构；六是加强重大风险问题排查及整改力度，强化投后管控。

针对财务报表附注“十四、其他重要事项”之“1、重要联营企业经营情况”

所述，联营企业锐安科技后续经营存在重大困难有关事项，本公司正在积极协助

锐安科技控股股东推动其降本增效、催收回款、拓展市场，并协助协调包括银行、

潜在投资者在内的相关方，推动其资金链情况改善，尽快恢复正常经营。

四、公司董事会专项说明

公司董事会审阅了致同出具的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报告，认为：致同出具的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其在公司 2025 年度

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是为了提醒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有关内容，不影响公

司财务报告的有效性。董事会同意致同对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

的说明。

特此说明。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4 月 27 日


